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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小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小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军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94,988,039.82 4,123,693,522.49 3,874,885,193.11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26,121,514.11 3,484,851,136.60 3,030,533,912.50 3.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91,

892,

759.53

265,

633,

685.23

281,

323,

326.55

74.85%

1,009,

187,

676.82

620,

760,

648.88

663,

118,

176.71

5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7,

744,

594.51

62,268,

425.51

62,106,

148.80

73.48%

90,721,

043.51

113,

152,

624.58

109,

565,

274.83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

279,

907.73

49,197,

785.18

49,202,

376.55

103.81%

65,889,

248.91

47,293,

728.48

47,184,

028.01

3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2,

581,

378.59

47,192,

806.40

50,071,

187.24

-185.

04%

-194,

671,

785.40

-30,

223,

407.18

-29,

330,

749.65

56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5 0.07 0.07 69.29% 0.0997 0.12 0.12 -1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5 0.07 0.07 69.29% 0.0997 0.12 0.12 -1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1.77% 1.77% 97.57% 2.95% 3.19% 3.10% -4.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21,508.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55,408.2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901,545.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69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96,083.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96,650.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97,082.97

合计 24,831,794.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9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76% 343,450,800 0 质押 334,334,800

赵小强 境内自然人 20.62% 187,587,162 160,019,662 质押 187,587,162

新昌县宏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5% 53,222,400 0 质押 45,000,000

上海圭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 39,375,373 0

徐建刚 境内自然人 2.26% 20,574,462 0 质押 20,574,46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2% 12,937,110 0

郭瑞 境内自然人 0.95% 8,601,734 6,451,300 质押 8,601,734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89% 8,120,000 0

广东比邻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比邻产

融精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5,271,880 0

浙商产融融乐

资产管理 （上

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683,37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3,4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450,800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 53,22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22,400

上海圭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375,373 人民币普通股 39,375,373

赵小强 27,5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67,500

徐建刚 20,574,462 人民币普通股 20,574,4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37,110 人民币普通股 12,937,110

金燕 8,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20,000

#广东比邻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比邻产融精选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271,880 人民币普通股 5,271,880

#浙商产融融乐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4,683,378 人民币普通股 4,683,37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057,189 人民币普通股 4,057,1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赵小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 为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昌县宏盛

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末货币资金845203020.31元，较期初数增加125.42%，主因收回往来款项。

2.�本期末应收账款651584174.21元，较期初数增加174.21%，主因公司本期末是销售旺季，期初为销售淡季；同时公司

本期收购同行业公司NEW� TIME,其业务旺期与本公司相同。 因此应收账款增加较为明显。

3.�本期末预付账款64434219.51元，较期初数增加108.62%，主因公司及本期收购NEW� TIME四季度订单因《冰雪奇

缘2》的上映有所增加，需预订生产所需原物料。

4.�本期末其他应收款63777827.97元，较期初数减少95.81%，主因公司收回往来款。

5.�本期末其他流动资产150288248.42元，较期初增加267.52%，主因公司资金回笼，增加对理财产品的购买。

6.�本期末长期股权投资88095617.9元，较期初减少37.89%，主因Jakks� Pacific本年度亏损所致。

7.�本期末商誉1279329700.52元，较期初数增加57.3%，主因公司本期收购NEW� TIME�所致。

8.�本期末短期借款384325422.68元，较期数数减少21%，主因公司资金回笼，归还借款。

9.�本期末应付账款286532021.08元，较期初数增加106%，主因公司及本期收购NEW� TIME本期末均是销售旺季，采

购生产所需原物料货款付款期尚未到期支付。

10.� 本期末其他应付款71432085.78元，较期初数增加99%，主因公司本期收购NEW� TIME，与上年度其他应付款核

算范围不一致。

11.�本期营业收入为1009187676.8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2.19%，主因本年度收购NEW� TIME� 增加了公司收入核算

范围，同时《冰雪奇缘2》在本年度上映，公司IP衍生品订单量增加。

12.�本期营业成本为715669571.5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3.77%，主因本年度收购NEW� TIME� 扩大公司核算范围；随

公司IP衍生品订单量增加，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同时订单量的突增，增加企业临时人工和采购成本。

13.�本期财务费用为4066115.3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2%，主因本年度往来款回笼，资金成本降低；同时也因公司持有

美元汇率上涨本年度汇兑收益上升所致。

14.�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694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7.62%，主因业绩补偿款增加所致。

15.�本期营业利润85906173.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48%，主因本年度收入结构变动所致，较高毛利的轻游戏和广告

模块收入占比下降。

16.�本期营业外收入15138939.4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93.02%，主因客户取消订单赔付已采购材料款所致。

17.�本期收到税费返还41138806.97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6.56%，主因公司实体经营模式为国内采购国外销售，本

年度业务量核算范围及订单量都有所增加，因此企业出口退税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加。

18.�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43573492.38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90.39%，主因收回资金往来款较上年

有所增加。

19.�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657039688.71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8.12%，主因公司衍生品、玩具订单量增

加所致。

20.�本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166831051.42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64.56%，主因公司本年度收购玩具制

造公司New� Time,公司实体模块整体业务量增加，所以本公司劳动密集型实体模块人工成本上升。

21.�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32243485.55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5.86%，主因本期公司规模及业务范围扩张，出口量增加

缴纳增值税减少所致。

22.�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98024020.96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79.28%，主因公司业务量增加所致。

23.�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1174283.47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44.41%，主因公司短期投资减少所致。

24.�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7680875.39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81.98%，主因公司短期投资减少所致。

25.�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625778529.12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71.54%，主因收回关联方款项所致。

26.�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19750054.54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18.77%，主因公司

厂房维修，购买设备所致。

27.�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1880000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98.51%，主因公司减少短期投资所致。

28.�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533874020.49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35.5%，主因公司收购New�

Time所致。

29.�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11426400.69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0%，主因New� Time增加借款所致。

30.�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377218516.48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0%，主因公司资金往来周转较上年有

所增加。

31.�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424319365.06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607.2%，主因New� Time增加借款及公司资金往来

周转较上年有所增加。

32.�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17900228.36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1.39%，主因公司资金成本降低所

致。

33.�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51761831.17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0%，公司资金往来周转较上年有所增

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分别于2018年11月2日及2018年11月20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于2019年2月13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相关股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6,000 至 12,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22,951.6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因为本年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净利润相应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0.00

2,694,

000.00

0.00 0.00 0.00 0.00

2,694,

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2,694,

000.00

0.00 0.00 0.00 0.00

2,694,

0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江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敏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043,412,182.60 6,099,961,385.12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32,044,029.31 2,216,746,725.66 9.7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98,128,829.33 -20.94% 5,947,048,829.19 -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3,718,263.23 -34.60% 216,159,091.95 -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524,991.57 -36.44% 163,039,083.59 -4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49,036,45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4 -33.15% 0.2692 -2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4 -33.15% 0.2692 -2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8% -3.16% 9.91% -4.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799,035.1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10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10,845.1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931,506.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483.5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54,796.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25,570.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192.02

合计 53,120,008.3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8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0% 215,190,608 0 质押 215,185,045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3% 201,774,088 0 质押 148,979,205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辇精

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 44,165,014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40,187,803 0

GIC�PRIVATE�LIMITED 境外法人 1.97% 15,827,809 0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03,875 0 质押 15,500,000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11,000,000 0

上海齐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同煤齐银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8,250,000 0

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8,000,000 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北京）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7,57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15,190,608 人民币普通股 215,190,608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774,088 人民币普通股 201,774,088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辇精

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165,014 人民币普通股 44,165,01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40,187,803 人民币普通股 40,187,803

GIC�PRIVATE�LIMITED 15,827,809 人民币普通股 15,827,809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03,875 人民币普通股 15,503,875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上海齐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同煤齐银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0

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北京）有限公

司

7,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

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新余玖兴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世嘉弘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股人均为陈小兵及马

逸雯夫妇，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海 航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其他承诺

海航集团承诺收购宝商集团后，海航集团财务公司

不与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也不会发生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2006 年 06 月

29日

2006年6月29

日-2019年10

月14日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海航集团

不再直接或间

接控股上市公

司， 承诺期间

海航集团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

情形， 现承诺

已完成。

海 航 商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海航

集 团 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商业控股、海航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⑴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①上市公司的总

经理、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

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会在承诺人及

其关联方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继续保持

上市公司人员的独立性；②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独

立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独立于承诺人；

③承诺人及其关联方推荐出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承诺人及其关

联方不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做出的人事

任免决定。 ⑵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①上市

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②承诺人不违规占用

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⑶保证上市公

司机构独立；①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②上市公司与承

诺人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

分开。 2、商业控股、海航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①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

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促使商业控股履行上述承诺。 ②与

上市公司之间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

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

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承诺

人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

任何约定及安排，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

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

或交易。 ③在宝商集团于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本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期间持

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3、商业控股、海航集团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①将来不从事与资产置换后的

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承诺人将对其他

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

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 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与资产置换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②在资产置换后的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承诺人存

有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将按规

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③存在同业竞争时，上市

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尽快将上述

业务和资产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

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转让与上市公司。 ④保证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

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

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

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2010 年 01 月

04日

2006年6月29

日-2019年10

月14日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海航集团、

商业控股不再

直接或间接控

股上市公司，

承诺期间海航

集团、 商业控

股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承诺已完成。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海 南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海南航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

后，海南航空与上市公司及航食公司之间将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海南航空与

上市公司及航食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价格不低于

市场公允价格；因关联交易而产生的上市公司及航

食公司应收账款， 回款周期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且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2010 年 01 月

04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海 南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其他承诺

海南航空关于维持航食公司业务经营稳定性的承

诺， 鉴于海南航空与航食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特

承诺如下：⑴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海南航空将继

续履行与四家航食公司签订的 《配餐服务协议》；

⑵甘肃航食和新疆航食在具备向海南航空提供配

餐服务的资质和条件后，在公允价格下海南航空将

与该两家公司分别签订《配餐服务协议》；⑶在六

家航食公司以公允价格提供良好服务的情形下，本

公司将与六家航食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⑷宝商

集团与商业控股之间的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除上

述六家航食公司外，宝商集团将来获得的从事航空

食品业务的控股子公司，无论该控股子公司是因新

设或是收购获得，一旦该等子公司具备向本公司提

供配餐服务的资质和条件后，海南航空将与之签订

《配餐服务协议》； ⑸宝商集团与商业控股之间的

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海南航空将在30个工作日内

与宝商集团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2010 年 01 月

04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凯 撒 世

嘉 旅 游

管 理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陈小

兵;马逸

雯 ; 陈

茫;韩立

新;杨卫

东;陆建

祥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现在及将来与上市公司和/或凯撒同盛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是公允的， 是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

的；本公司（本人）保证将继续规范并逐步减少与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公司 （本

人）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包

括拟注入的凯撒同盛，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

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

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

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转移公司的

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本公司（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

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

及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交易时，切实遵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上进行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

2015 年 04 月

18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海 航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海航集团代表自身及海航成员单位承诺：本公司保

证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现在及将来与上市公司

和/或凯撒同盛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公允的， 是按

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的；本公司保证将继续规

范并逐步减少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与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

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拟

注入的凯撒同盛，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

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

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

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

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转移公司的资

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保证将按照法律法

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本公司或海

航成员单位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时，切实遵守在

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上进行关联交易表决

时的回避程序。

2015 年 04 月

18日

2006年6月29

日-2019年10

月14日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海航集团

不再直接或间

接控股上市公

司， 承诺期间

海航集团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

情形， 承诺已

完成。

海 航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海航集团代表自身及海航成员单位承诺：1、截至承

诺函出具日，海航集团自身及海航集团控制的除上

市公司外的其他企业（以下合称"海航成员单位"）

没有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

动；海航集团及海航成员单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集团承诺并保证

以上市公司为海航集团及海航成员单位中从事旅

行社业务及相关服务的唯一运营平台，并协助上市

公司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

司下属尚有 6�家公司与凯撒同盛在业务上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同业竞争 （以下合称"涉及同业竞争企

业"）。 就该等涉及同业竞争企业，本公司已与凯撒

同盛签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

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将本公司及本公司

下属企业持有的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权全部托

管给凯撒同盛，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有助于解决

凯撒同盛与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未来可能产生

的同业竞争问题，托管期间，托管企业将与凯撒同

盛不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凯撒同盛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本

公司将促使该等企业和/或其股东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承诺的期限内，依法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对外转

让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的方式最终解决同业竞争，

从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具体解决方案为：（1）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48个月内，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

有限公司将通过关停方式解决同业竞争；（2）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 24�个月内， 海航成员单位将持有的

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新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权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3）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24�个月内， 海南美兰机场旅游服务有

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吉林省旅游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原名为吉林省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

公司）将其旅行社业务进行关停，注销旅行社业务

资质，并同步修订公司经营范围，今后不再以任何

方式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经济活动。 除前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外，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海航成员单位均不存在

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4、除上述情

形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集团自身并将促使海

航成员单位严格避免与上市公司新增同业竞争，不

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

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

间接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活动，亦不会以任

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

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5、若海航集团或海航成员单位将来

可能获得任何与上市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机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将该等业

务机会让与上市公司，并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

合理条款和条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6、海航集

团自创立以来逐步发展成为以航空、实业、金融、旅

游、物流为支柱的大型企业集团，海航集团通过下

属子公司投资的航空、邮轮、酒店、旅游景点开发、

旅游地产开发等业务与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存

在上下游关系。虽然目前上市公司及凯撒同盛均未

从事航空、邮轮、酒店、旅游景点开发及旅游地产开

发等业务，与海航集团及海航成员单位在上述领域

不构成同业竞争。若未来上市公司拟从事旅行社及

相关服务的上游行业业务且与海航集团或海航成

员单位从事的相关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海航集团及

海航成员单位将按照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法规要

求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海航集团及海航成员单位

切实解决相关同业竞争问题前，上市公司不得从事

与旅行社及相关服务的上游行业业务。 7、若海航集

团或海航成员单位违反上述声明、承诺，从事了对

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海航集团将及时

转让或者终止、或促成海航成员单位转让或终止该

等业务，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请求，海航集团将无

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

或促成海航成员单位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

公司；同时，海航集团或海航成员单位因违反前述

声明、承诺而获得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如造成

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海航集团同意赔偿上市公司

相应损失。 8、海航集团确认并向上市公司声明，海

航集团在签署承诺函时是代表自身并作为海航集

团下属企业的代理人签署的。 9、海航集团确认承诺

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

承诺的有效性。 10、承诺函的出具、解释、履行与执

行均适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因承诺函

而产生的或与承诺函有关的争议，由海航集团及上

市公司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

向有管辖权的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承诺函

自海航集团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12、上述各项承

诺在海航集团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持续有效。

2015 年 11 月

12日

2015 年 11 月

12日至大新华

国际会展注销

完成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海航集团

不再直接或间

接控股上市公

司， 承诺期间

海航集团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

情形， 海航集

团将继续履行

大新华国际会

展注销承诺，

该承诺其他项

已完成。

海 航 旅

游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截至承诺函出具日，海航旅游没有从事与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海航旅游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旅

游将以上市公司为海航旅游下属从事旅行社业务

及相关服务的唯一资本运作平台，并协助上市公司

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下

属尚有 6�家公司与凯撒同盛在业务上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同业竞争 （以下合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

"）。 就该等涉及同业竞争企业，本公司已与凯撒同

盛签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将本公司及本公司下

属企业持有的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权全部托管

给凯撒同盛，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有助于解决凯

撒同盛与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未来可能产生的

同业竞争问题，托管期间，托管企业将与凯撒同盛

不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凯撒同盛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时，本公

司将促使该等企业和/或其股东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承诺的期限内，依法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对外转让

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的方式最终解决同业竞争，从

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具体解决方案为：（1）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48个月内， 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

有限公司将通过关停方式解决同业竞争；（2）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 24�个月内， 海航成员单位将持有的

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新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权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3）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24�个月内， 海南美兰机场旅游服务有

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吉林省旅游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原名为吉林省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

公司）将其旅行社业务进行关停，注销旅行社业务

资质，并同步修订公司经营范围，今后不再以任何

方式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经济活动。 除前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外，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海航成员单位均不存在

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4、除上述情

形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旅游自身并促使海航

成员单位将严格避免与上市公司新增同业竞争，不

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

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

间接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活动，亦不会以任

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

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5、若海航旅游或海航成员单位将来

可能获得任何与上市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机会， 海航旅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将该等业务机会让与上市公司，并按照上市公司能

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6、若海航旅游违反上述声明、承诺，从事了对上市

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海航旅游将及时转让

或者终止、或促成海航成员单位转让或终止该等业

务，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请求，海航旅游将无条件

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

成海航成员单位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同时，海航旅游因违反前述声明、承诺而获得的收

益由上市公司享有， 如造成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

海航旅游同意赔偿上市公司相应损失。 7、海航旅游

确认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

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

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8、承诺函的出具、解释、履

行与执行均适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因

承诺函而产生的或与承诺函有关的争议，由海航旅

游及上市公司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

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承

诺函自海航旅游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10、上述各

项承诺在海航旅游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持

续有效。

2015 年 11 月

12日

2015 年 11 月

12日至大新华

国际会展注销

完成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海航旅游

不再直接或间

接控股上市公

司， 承诺期间

海航旅游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

情形， 海航旅

游将继续履行

大新华国际会

展注销承诺，

该承诺其他项

已完成。

凯 撒 世

嘉 旅 游

管 理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截至承诺函出具日，凯撒世嘉没有从事与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凯撒世嘉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凯撒世

嘉下属从事旅行社业务及相关服务的公司（资产）

全部注入上市公司，凯撒世嘉自身及其控股或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积极避免与上市公司新增同业

竞争，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活动，亦

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

上市公司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若凯撒世嘉或凯撒世嘉

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上市

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机会，凯撒

世嘉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将该等业务机会让与上

市公司，并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

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4、若凯撒世嘉自身或其

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违反上述声明、承诺从事了

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凯撒世嘉将及

时转让或者终止、或促成凯撒世嘉控股或实际控制

的企业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

请求，凯撒世嘉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

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凯撒世嘉控股或实际控

制的企业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同时，

凯撒世嘉自身或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因违反

前述声明、 承诺而获得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如

造成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凯撒世嘉同意赔偿上市

公司相应损失。 5、凯撒世嘉确认承诺函所载的每一

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6、承诺函的出具、解释、履行与执行均适用中国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因承诺函而产生的或与承

诺函有关的争议， 由凯撒世嘉及上市公司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

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承诺函自凯撒世嘉正式

签署之日起生效。 8、上述各项承诺在凯撒世嘉持有

上市公司股权超过5%的期间持续有效。

2015 年 11 月

12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陈小兵、

马逸雯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 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未控制或实际控制任何与

上市公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上市公司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与上市公司

不存在同业竞争。今后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或其届

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

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生产任何与上市公司

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亦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上

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或今后进

行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 若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或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上

市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陈小兵

和马逸雯夫妇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将该等业务机

会让与上市公司，并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

条款和条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3、陈小兵和马

逸雯夫妇将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和经营

管理权，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经营

的行为。 4、若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或其控股或实际

控制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上述声明、

承诺从事了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陈

小兵和马逸雯夫妇将及时转让或者终止、或促成陈

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经营实体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若上市公司提

出受让请求，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将无条件按公允

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陈小

兵和马逸雯夫妇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同

时，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或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因违反前述声明、承诺而

获得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如造成上市公司经济

损失的，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同意赔偿上市公司相

应损失。 5、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确认并向上市公司

声明，本人在签署承诺函时是代表自身和作为陈小

兵和马逸雯夫妇控制的下属企业的代理人签署的。

6、 本人确认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

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

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7、承诺函的出具、

解释、履行与执行均适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凡因承诺函而产生的或与承诺函有关的争议，

由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及上市公司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中国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8、承诺函自陈小兵和马逸雯夫妇正

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9、上述各项承诺在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超过5%或本人担任凯撒同

盛核心管理人员期间持续有效。

2015 年 04 月

18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陈茫;陈

小兵;魏

灵 ; 张

蕤 ; 任

军;王竹

丽 ; 赵

欣;刘江

涛;韩立

新;陆建

祥;杨卫

东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截至承诺函出具日，该等人员未投资或任职（兼

职） 于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或凯撒同

盛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或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该等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

业和/或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2、 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及

其后的三年期限内，除经上市公司同意或因不可抗

力（包括但不限于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死亡或宣告死亡、宣告失踪等）等原因以外，该等人

员将持续在凯撒同盛及下属子公司中任职。 3、在该

等人员任职期间及自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离职

后2年内， 均不直接或间接的以自身或以自身关联

方名义从事下列行为：（1）在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和/或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相同或类似

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工作；（2）将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或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

的业务推荐或介绍给其他公司导致上市公司和/或

凯撒同盛利益受损；（3） 自办/投资任何与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和/或凯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存在

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经

营/为他人经营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或凯

撒同盛及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4）参与损害上市公司和/或凯撒同盛利益的任何

活动。 该等人员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上市公司和

/或凯撒同盛所有，且应赔偿因此给上市公司和/或

凯撒同盛造成的一切损失。 该等人员确认本承诺函

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

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

诺的有效性。 本承诺函自该等人员正式签署之日起

生效。

2015 年 04 月

18日

任职期间至离

职后2年内

正在履行中。

凯 撒 同

盛 旅 行

社 （集

团 ） 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凯撒同盛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除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自身内部的航空客运代理销售业务以

及对外开展的旅游产品相关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

业务外，即时关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其他全部对

外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不再对外洽谈、签署新

的票务代理业务合同或开展新的该等相关业务、项

目等，对于正在履行的票务代理业务合同及正在开

展的该等业务、项目等，及时与合同相对方或者合

作方沟通，妥善采取终止、解除或者转让合同权利

义务等方式终止该等业务合同的履行或该等业务、

项目等的开展。 2、凯撒同盛承诺自前述承诺事项完

成之日起不再从事除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身内部

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以及对外开展的旅游产

品相关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之外的其他任何

票务代理业务。 3、凯撒同盛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

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

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

性。

2015 年 04 月

18日

2015年4月18

日-2019年10

月14日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海航集团

不再直接或间

接控制上市公

司， 相关机票

代理业务不再

与海航集团下

航空公司产生

竞争， 承诺期

间凯撒同盛不

存在违反承诺

的情形， 该承

诺 已 履 行 完

成。

海 航 集

团 有 限

公司;海

航 旅 游

集 团 有

限公司;

凯 撒 世

嘉 旅 游

管 理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保证做到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

构等方面的相互独立。

2015 年 04 月

18日

长期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

制 人 已 于

2019 年 10 月

14日 发 生 变

更， 故海航集

团、 海航旅游

已履行完成承

诺， 凯撒世嘉

正在履行中。

海 航 旅

游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关于同业

竞 争 、 关

联 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 如果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外的

其他成员单位最终实施了投资途牛事项，在途牛股

权投资完成后， 上市公司有权根据途牛的运营状

况、盈利情况，结合上市公司自身发展需要，择机要

求本公司将其所持途牛股份以公允价格转让予上

市公司。 本公司将在未来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无

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其所持途牛股份转

让予上市公司。 2、本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

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3、本承诺函的出具、解释、履行与执行均适用中国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因本承诺函而产生的或

与本承诺函有关的争议，由本公司及上市公司协商

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

的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 12 月

18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海 航 旅

游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凯撒

世 嘉 旅

游 管 理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其他承诺

海航旅游、凯撒世嘉承诺按其所持凯撒同盛的股权

比例承担凯撒国际旅行社因与美佳包机公司之间

的合同纠纷，以及凯撒国际旅行社因与上海天丽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而产生的一切

诉讼费用、赔偿责任、支付义务；并承诺对于因其违

反承诺而导致凯撒同盛及凯撒国际旅行社遭受的

损失予以全额赔偿。

2015 年 04 月

18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海 航 旅

游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凯撒

世 嘉 旅

游 管 理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其他承诺

凯撒同盛的股东海航旅游及凯撒世嘉分别作出承

诺：如果凯撒同盛或其下属子公司住所地社会保险

管理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求凯撒同盛或其

下属子公司对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海航旅游及凯撒世嘉将无条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

金额、依照其各自所持凯撒同盛的股权比例无偿代

其补缴；如果凯撒同盛或其下属子公司因未按规定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而带来任何

其他行政处罚、费用支出、经济损失或法律责任，其

将无条件依照各自所持凯撒同盛的股权比例无偿

代其承担。

2015 年 04 月

18日

2015年4月18

日-2018年12

月31日

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业绩

承诺及督导期

已完成， 该承

诺 已 履 行 完

毕， 承诺期间

海航旅游、凯

撒世嘉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形。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海航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

股 份

回 购

承诺

1、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一）向甲方承诺，

本次增资完成后，易生金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丙

方）拟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进入合格上市实质阶

段，否则甲方（包括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各方有权要求乙方一以约定价款回购甲方各方

在本次增资中获得的全部股权，约定价款如下： 股

权回购的计算公式为：回购价款 =�被回购方在本次

增资过程中支付的全部增资款 × (1+8％)N-被回

购方在持股期间获得的现金红利累计金额。 其中，

上述公式中：N代表被回购方持有丙方股权的时间

（N以年为单位， 指自被回购方全部增资款支付之

日起至回购价款足额支付之日的期间总天数除以

365，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各方一致同意，本协

议所约定的公司合格上市指：丙方股权（包括甲方

在本次增资中获得的丙方股权）被A股上市公司收

购，且收购时丙方的估值≥丙方投后估值×(1+8％)

N。丙方被上市公司收购时需要做出业绩承诺的，甲

方不承担该等承诺，但是按照丙方被上市公司收购

时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政府指导意见等

规定甲方必须承担业绩承诺的除外。 其中，上述公

式中：N代表本次增资交割日至上市公司收购丙方

时的定价基准日期间的时间（N以年为单位，指自

本次增资交割日至上市公司收购丙方时的定 价基

准日期间的总天数除以365， 结果保留两位小

数）。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约定的上市实质阶段

指：上市公司就收购丙方股权（包括甲方在本次增

资中获得的丙方股权）召开董事会公开披露收购方

案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收购协议。 3、 各方一致同

意:丙方进入上市实质阶段后，如发生如下情形之

一，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按照本协议10.1条约定

的股权回购价款计算公式回购甲方在本次增资中

获得的全部股权:（1） 丙方进入上市实质阶段后6

个月内未能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报文件；（2）

丙方完成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报文件，但后

期撤回；（3）丙方完成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

报文件，但未在进入上市实质阶段后12个月内取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核准同意;4、为积

极推进丙方上市工作，各方在此一致承诺，同意在

丙方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报文件前解除所有

相关法律文本中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意向协议、增

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涉及到公司上市和股权赎回

的相关条款以及解除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府指导意见等规定的其他任何有可能对丙

方上市构成障碍的条款和安排。 若发生本协议第

10.3条约定的任一情形，则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

赎回权条款另行重新签署回购协议。 5、甲方承诺，

交割日后至丙方合格上市之前:（1）未经乙方一同

意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增资中获得的丙方股权；（2）

在不损害甲方利益的前提下，按照丙方及乙方一的

要求对丙方上市工作予以全面支持，包括但不限于

①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②提供相关资料 ③使甲方的

股东主体资格达到上市审核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股

东主体资格的要求 ④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清除任何可能对丙方上市构成的任何障碍 ⑤给予

其他一切必要的支持。

2016 年 09 月

30日

2016年9月30

日 -2019 年 6

月30日

正在履行中，

上市公司正在

与海航旅游就

承诺履行事项

沟通， 确认后

将及时对外公

告。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海

航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 、

陕西长安航

空旅游有限

公司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承诺

1、截至原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除

上市公司外的其他成员单位没有从事与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

制的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成员单位与上市公司不

存在同业竞争。 2、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除上

市公司外的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但不限于长安航

旅，以下统称"相关公司"）最终投资建设了西安航

空食品项目，在该项目投资建设、实施运营并出具

年度财务报表后一年内，本公司或相关公司届时将

按照上市公司要求无条件将所持项目公司股权以

公允价格转让予上市公司或同意上市公司通过增

资方式取得项目公司的控股权；同时，为避免项目

正式运营后项目公司与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

竞争，若后续该项目建成并正式运营出具年度财务

报表时，由于公司盈利性未达到上市公司要求而导

致上市公司仍未取得项目公司控股权，本公司或本

公司促使相关公司将项目公司在一年内托管给上

市公司子公司易食控股有限公司（或海航凯撒旅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本公司或相

关公司承诺最迟不超过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与

上市公司签署转让西安航空食品项目（对应公司）

控股权协议或托管协议。 3、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

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成员单位因违反前述声明、承

诺而获得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如造成上市公司

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同意赔偿上市公司相应损失。

4、 本承诺函自本公司正式签署且经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承诺相关事宜之日起生效，自所

涉及项目股权转入上市公司之日终止。 5、上述各项

承诺在本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持续有效。

2018 年 08 月

10日

2018年8月10

日-2022年12

月31日

正在履行中。

凯撒世嘉旅

游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

司、 新余玖

兴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弘奇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新余柏

鸣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元冠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凯撒世

嘉旅游文化

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陈

小兵、 马逸

雯

保 持

上 市

公 司

独 立

性

（一）人员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均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选举、更换、聘任或解聘，不得超越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违法干预上市公司上述人事任免；2、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

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控股股东兼

任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3、保证上市公司在

劳动、 人事管理体系方面独立于本公司/本企业及

本公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住所和办

公场所，并独立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

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2、 保证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所控制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得违规占用上市

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2019 年 09 月

26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凯撒世嘉旅

游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

司、 新余玖

兴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弘奇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新余柏

鸣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元冠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凯撒世

嘉旅游文化

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陈

小兵、 马逸

雯

避 免

同 业

竞争

1、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

存在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形。2、 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所控制的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 3、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保证所

控制的其他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

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

外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

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4、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保证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

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

同类的业务。 5、本人保证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等，亦遵守上述承诺保证不为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2019 年 09 月

26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凯撒世嘉旅

游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

司、 新余玖

兴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弘奇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新余柏

鸣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新余

世嘉元冠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凯撒世

嘉旅游文化

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陈

小兵、 马逸

雯

减 少

并 规

范 关

联 交

易

（一）杜绝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非法占用公

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公司违

规向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二） 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

免与公司及其控制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

确需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

交易，保证：1、督促公司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督促相关方严

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

决义务；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

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公司进行交

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及公众股东

利益的行为；3、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

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4、承诺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

通过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2019 年 09 月

26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其他类 自有闲置资金 90,000 0 0

合计 90,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85

债券代码：

112532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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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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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㈠股东大会届次：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㈢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㈣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

日15:00至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㈥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8日

㈦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1月8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㈧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合生汇写字楼4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个人工作原因，马逸雯女士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马逸雯女士任职期间

为公司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需要，经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刘江涛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公司名称拟由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全称拟由

“HNA-CAISSA� TRAVEL� GROUP� CO.,LTD.” 变更为“CAISSA� TOSUN� DEVELOPMENT� CO.,LTD.” ；同时公司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变更公司名称等事项的相关手续，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需参会股东2/3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需参会股东2/3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公司章程》。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㈠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㈡会议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2日9：00—11：30，14：00—17：00

㈢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合生汇写字楼4层会议室

㈣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㈤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杨笑笑

联系电话：010-53322416/56389796

传真号码：010-56389796

电子邮箱：hhks@hnair.com

邮政编码:100022

本次会议时间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96

2、投票简称：凯撒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

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

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勾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A投X1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假设选举董事/监事的议案中应选人数为2，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差额选举时，所投人数

不得超过应选人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1月

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附件2：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

一、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 、“弃权”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四、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息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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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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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